
询  价  函

本单位需采购以下商品，欢迎有资质的供应商参与报价。

具体需求信息和要求详见下表：

	采购项目
	西安市档案馆“检测填装6瓶七氟丙烷气体”项目

	要求
	1.七氟丙烷灭火瓶，数量6套，具备3C标准，其中3套型号规格为GQQ70/2.5SS，药剂型号规格为HFC-227ea，充气70公斤；另外3套型号规格为GQQ70/2.5SS，药剂型号规格为HFC-227ea，充气32公斤/套。所供气体灭火产品须通过国家灭火系统和耐火构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及3C强制认证，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所有配件须重新检测，贴上相关标签，均需符合消防要求标准。
2.包运输、安装和调试，能正常使用。

	报价要求
	请按报价函格式填写

	报价函报送时间
	2025年10月10日——2025年10月17日

	资格标准：

1.凡具有法人资格，有能力提供本询价货物的境内企业。

2.报价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需提供的资质文件材料及其他要求：

1.合格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复印件）。

2.法定代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投标代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投标代表若不是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应同时提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书原件。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的书面声明。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响应。

投标人提交以上文件若为复印件应是最新（有效）、清晰、加盖持有者公章，并有原件备查。投标人必须满足以上所有资格条件，有任何一条不满足，都将导致其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
6.投标企业在近十年内如有服务过本项目采购人的相关项目，须前往采购人处开具服务质量优良评价证明，如果采购人出具的服务质量评价为不合格的、或采购人在评审过程中发现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企业曾经在近十年服务过采购人同类项目而未主动出示服务质量评价的，采购人则有权拒绝该投标企业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7.投标企业必须符合本项目相关行业的要求，具有消防设备的经营范围。备注：如营业执照未能体现经营范围，则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其在当地政府部门商事主体信息公示的主要信息（提供公示的下载网页及网址，且须体现有经营范围），或提供营业执照发证机关出具的证明资料。
8.投标企业须作出书面承诺：若我司成交，在供货时将钢瓶检测报告、气体出厂合格证书、保险公司承保证明一同提交给采购人，否则采购人有权不予验收，造成的违约责任全权由我司负责。
9.本项目要求设备至少保修贰年。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应免费提供因投标响应货物本身缺陷所导致故障的技术服务和产品维修，免费提供零部件的更换。投标企业可承诺更长的保修年限。

	其他要求
	1.以信函方式报送（密封袋上须盖公章，否则为无效报价）。

2.报价函格式附后。

3.报价函寄“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103号”。


采购单位：西安市市档案馆            联系人：赵逢辉

地    址：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103号    联系电话：8957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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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